
１９６６年国际船舶载重线公约 
 

             

    各缔约国政府  

鉴于保障海上人命和财产的需要，愿意对国际航行船舶的载重限额共同制订

统一的原则和规则。  

考虑到为此目的的最好方法是缔结一个公约。  

兹议定下列各条： 

  

第一条 公约的一般义务 

 

１．各缔约国政府承担义务实施本公约中各项规定以及构成本公约组成部分

的后附各项附则。凡引用本公约时，同时也就是引用各项附则。  

２．各缔约国政府应采取实施本公约所必需的一切措施。  

 

第二条 定 义 

 

除另有明文规定外，在本公约内：  

１．“规则”是指本公约所附的规则。  

２．“主管机关”是指船旗国的政府。  

３．“批准”是指经主管机关核准。  

４．“国际航行”是指由适用本公约的一国驶往该国以外港口或与此相反的

海上航行。在这个意义上讲，由某一缔约国政府负责其国际关系的或联合国为其

管理当局的每一领土，都被当作一个单独的国家。  

５．“渔船”是指用于捕捞鱼类、鲸鱼、海豹、海象或其他海洋生物的船舶。  

６．“新船”是指在本公约对各缔约国政府生效之日或其后安放龙骨或处于

相应建造阶段的船舶。  

７．“现有船舶”是指非新船的船舶。  

８．“长度”是指量自龙骨上边的最小型深８５％处水线总长的９６％，或

沿该水线从首柱前边至舵杆中心的长度取大者。船舶设计为倾斜龙骨时，其计量

长度的水线应和设计水线平行。  

 

 

第三条 一 般 规 定 

 

１．凡适用本公约的船舶，都不得在本公约生效之日以后开往海洋从事国际

航行，除非已经按照本公约的规定检验和勘划标志，并备有国际船舶载重线证书

（１９６６），或者如果合乎条件时，根据本公约各项规定，有“国际船舶载重



线免除证书”者。  

２．本公约的任何规定，并不妨碍主管机关指定较之按照附则一核定的最小

干舷为大的干舷。  

 

第四条 适 用 范 围 

 

１．本公约应适用于：  

（１）在各缔约国政府所属国家登记的船舶；  

（２）在本公约根据第三十二条扩大适用的领土内登记的船舶；  

（３）悬挂缔约国政府国旗但未登记的船舶。  

２．本公约应适用于从事国际航行的船舶。  

３．附则一的规定专门适用于新船。  

４．现有船舶如不尽符合附则一的规定或其任何部分的要求时，应至少满足

主管机关在本公约生效前对于国际航行船舶提出的那些较低的有关要求；在任何

情况下，不得要求这种船舶增加干舷。如要取得任何减小原定干舷的好处，现有

船舶应符合本公约的全部要求。  

５．附则二的规定适用于适用本公约的新船和现有船舶。  

 

第五条 除 外 

 

１．本公约不适用于：  

（１）军舰；  

（２）长度小于２４米（７９英尺）的新船；  

（３）大于１５０总吨的现有船舶；  

（４）非营业游艇；  

（５）渔船。  

２．本公约的任何规定并不适用于专在下列水域航行的船舶：  

（１）北美洲诸大湖和圣劳伦斯河东到从罗歇尔角和安提科斯提岛的西点之

间所画的一条恒向线，以及到安提科斯提岛北面沿西经６３度子午线为止；  

（２）里海；  

（３）拉普拉塔河、巴拉那河和乌拉圭河向东到阿根廷的北角和乌拉圭的埃

斯特角之间所画的一条恒向线。  

 

第六条 免 除 

 

１．对在两个或更多国家的邻近港口间从事国际航行，并且继续从事此类航

行的船舶，如果上述港口所在的各国政府认为，上述港口间的遮蔽性质或航行条

件，使从事此类航行的船舶适用本公约的规定，成为不合理或不切实可行时，主



管机关可以免除其受本公约规定的约束。  

２．主管机关对具有新型特点的任何船舶，如适用本公约的任何规定，可能

严重妨碍发展这种特点的研究和把这种特点采用到国际航行船舶上时，可以免除

其受此项规定的约束。但是任何此类船舶应符合下述安全要求：即主管机关认为

适应于服务目的并保证船舶全面安全的要求，以及船舶将前往的各国政府所能接

受的要求。  

３．主管机关应将根据本条第１款和第２款准许任何免除的情节和理由，通

知政府间海事协商组织（以下简称海协组织），由海协组织分别转知各缔约国政

府，以供参考。  

４．主管机关可以对通常并不从事国际航行而仅在特殊情况下需要进行一次

国际航行的船舶，免除其受本公约任何要求的约束，但该船舶应符合主管机关认

为适应于所承担航次的安全要求。  

 

第七条 不 可 抗 力 

 

１．在开航时不受本公约规定约束的船舶，在航行中因气候恶劣或其他不可

抗力的原因而变更航线时，仍不受本公约约束。  

２．主管机关在应用本公约规定时，对于船舶由于气候恶劣或其他不可抗力

的原因，而发生变更航线或延滞情况，应给予适当的考虑。  

 

第八条  等 效  

 

１．主管机关可以准许在船上设置不同于本公约所要求的任何装置、材料、

设备或器具，或者采用任何其他设施，只要主管机关经过试验或其他方法，认为

此项装置、材料、设备或器具、或者设施，至少同公约所要求者有同样效能。  

２．主管机关应将准许设置不同于本公约所要求的装置、材料、设备或器具、

或者设施的情节，连同做过任何试验的报告，通知海协组织，以便分别转知各缔

约国政府。  

 

第九条 实验的批准 

 

１．本公约的任何规定，并不妨碍经主管机关特殊批准适用本公约的船舶进

行实验。  

２．主管机关应将作出任何上述批准的情节，通知海协组织，以便分别转知

各缔约国政府。  

 

第十条 修理、改装和改建 

 



１．进行修理、改装和改建以及与之有关的舾装的船舶，至少应继续符合以

前适用于该船的要求。在此情况下，现有船舶照例不得低于它在修建以前已经符

合的新船要求的程度。  

２．重大的修理、改装和改建以及与之有关的舾装，只要主管机关认为合理

和切实可行，应符合对新船的要求。  

 

第十一条 地带和区域 

 

１．适用本公约的船舶，应符合附则二所列适用于该船在地带和区域的要求。  

２．位于两个地带或区域分界线上的港口，应被当作处于船舶到达或驶离的

地带或区域内。  

 

第十二条 载重线的浸没 

 

１．除本条第２款和第３款所规定者外，船舶两舷相应于该船所在的季节及

其所在地带或区域的载重线，不论在船舶出海时，在航行中，或者在到达时，都

不应被水浸没。  

２．当船舶处于密度为１．０００的淡水中时，其相应的载重线可以被浸没

到国际船舶载重线证书（１９６６）上指出的淡水宽限。若密度不是１．０００

时，此宽限量应以１．０２５和实际密度的差数按比例决定。  

３．船舶从江河或内陆水域的港口驶出时，准许超载量至多相当于从出发港

至海口间所需消耗的燃料和其他一切物料的重量。  

 

第十三条 检验、检查和勘划标志 

 

为实施本公约的规定和核准免除上述规定而对船舶进行的检验、检查和勘划

标志，应由主管机关的官员办理。但是主管机关可以委托为此目的而指定的验船

师或者它所承认的组织办理检验、检查和勘划标志。在任何一种情况下，该主管

机关应充分保证检验，检查和勘划标志的完备和实效。  

 

第十四条 初次和定期的检验和检查 

 

１．船舶应受下列的检验和检查：  

（１）船舶投入营运以前的检验－－对于受本公约约束的船舶，此项检验包

括对船舶结构和设备的全面检查。这种检验应保证各种布置、材料和构件尺寸完

全符合本公约要求。  

（２）定期检验的期限由主管机关决定，但不得超过五年－－这种检验应保

证船体结构、设备、布置、材料和构件尺寸完全符合本公约要求。  



（３）证书签发日每周年前后三个月内的定期检查－－以保证船体或上层建

筑没有发生可以影响确定载重线位置的计算的变化，并且保证下列各种装置和设

备保持有效状态：  

①开口防护装置；  

②栏杆设备；  

③排水舷口；  

④船员舱室出入口的设施。  

２．本条第１款（３）项所称定期检查应于国际船舶载重线证书（１９６６）

或者根据本公约第六条第２款对船舶给予免除而发给的国际船舶载重线免除证

书上签证。  

 

第十五条 检验后现状的维持 

 

按照第十四条对船舶进行的任何检验完成以后，凡经检验的船体结构、设备、

材料或构件尺寸，非经主管机关许可，不得作变动。  

 

第十六条 证书的颁发 

 

１．对于依照本公约进行检验和勘划标志的船舶，应签发一张国际船舶载重

线证书（１９６６）。  

２．对于根据和依照第六条第２款或第４款给予免除的任何船舶，应签发一

张国际船舶载重线免除证书。  

３．上述证书应由主管机关或由该主管机关正式授权的任何人员或组织签

发。不论属于何种情况，主管机关应对证书负完全责任。  

４．不论本公约中有任何其他规定，本公约对船旗国政府生效时有效的任何

国际船舶载重线证书，应在两年内或者在证书期满前（以何者较早为准）继续有

效。在此以后，必须备有国际船舶载重线证书（１９６６）。  

 

第十七条 由他国政府代发证书 

 

１．缔约国政府应另一缔约国政府请求，可对一船舶进行检验，如认为符合

本公约规定，应依照本公约签发或授权签发一张国际船舶载重线证书（１９６６）

给此船舶。  

２．证书的副本，用以计算干舷的检验报告副本和计算书副本各一份，应尽

速送交请求国政府。  

３．这样颁发的证书，必须载明，该证书的发给是根据船旗国政府或行将悬

挂的国旗所属国政府的请求，以及该证书应与根据第十六条颁发的证书具有同等

效力，并受到同样的承认。  



４．对于悬挂非缔约国政府国旗的船舶，不得发给国际船舶载重线证书（１

９６６）。  

 

第十八条 证 书 格 式 

 

１．证书应用发证国的官方语文写成。如果所用语文既不是英文，又不是法

文，本文应包括上述语文之一的译本。  

２．证书的格式应按照附则三所示范本。每一证书范本中的印刷部分，应正

确地复制在签发的任何证书及任何认证的证书副本上。  

 

第十九条 证书的有效期限 

 

１．国际船舶载重线证书（１９６６），应由主管机关规定有效期限，该期

限自颁发之日起不得超过五年。  

２．在进行如第十四条第１款（２）项所述的定期检验后，如果在原证书到

期以前，不能对该船颁发新的证书，进行检验的人员或组织可以延长原证书的有

效期限，但该期限不得超过五个月。这一期限的延长应在该证书上签注，并且只

应在影响船舶干舷的船体结构、设备、布置、材料或构件尺寸没有变动的情况下

才能准许。  

３．如果存在下列任何情况，主管机关应吊销国际船舶载重线证书（１９６

６）：  

（１）船舶的船体或上层建筑已发生实质性的变动，以致有必要增大干舷；  

（２）第十四条第１款（３）项所述装置和设备未能保持有效状态；  

（３）证书上没有签注表明船舶已按照第十四条第１款（３）项的规定所进

行的检查；  

（４）船体结构强度降低到不安全的程度。  

４．（１）主管机关根据第六条第２款对船舶给予免除而颁发的国际船舶载

重线免除证书，自颁发证书之日起，有效期限不得超过五年。这种证书应遵循本

条对国际船舶载重线证书（１９６６）所规定的关于换新、签注和吊销的同样程

序。  

（２）根据第六条第４款对船舶给予免除而颁发的国际船舶载重线免除证书

的有效期，应限于为此而发给的单一次航行。  

５．主管机关颁发的证书，在该船舶改悬另一国国旗时失效。  

 

第二十条 证书的承认 

 

对于缔约国政府授权依照本公约颁发的证书，其他缔约各国政府应予承认，

并在本公约适用的一切意义上视为与他们颁发的证书具有同等效力。  



 

第二十一条 监 督 

 

１．持有根据第十六条或第十七条颁发证书的船舶，在其他缔约各国政府的

港口时，应受各该国政府授权官员的监督。各缔约国政府应保证此项监督的执行

尽可能地合理和切实可行，其目的在于核实船上备有根据本公约规定的有效证

书。如果船上备有有效的国际船舶载重线证书（１９６６），这种监督应限于在

确定下列各事项：  

（１）船舶的载重量并未超过证书所允许的限度；  

（２）船舶载重线的位置与证书相符合；  

（３）船舶对于第十九条第３款（１）项和（２）项所列事项没有实质性的

变动，以致船舶显然不适合于在不危及人命安全的情况下出海。  

如果船上备有有效的国际船舶载重线免除证书，这种监督的目的只限于确定

该证书所规定的各种条件已经符合。  

２．如果根据本条第１款（３）项行使上述监督，则此项监督的执行范围只

限于必须保证船舶出海而不危及旅客或船员安全以前不得出航。  

３．如果由于本条所规定的监督而发生任何种类的干涉时，实施监督的官员

应立即将进行干涉的决定以及认为有必要进行干涉的一切情况，用书面通知船旗

国的领事或外交代表。  

 

第二十二条 权 利 

 

除持有本公约所规定的有效证书外，任何船舶不得要求本公约所赋予的各项

权利。  

 

第二十三条 事 故 

 

１．各主管机关对它所负责的、而且受本公约规定约束的船舶所发生的任何

事故，如它认为进行调查有助于确定公约将宜作何种修改时，承担调查的义务。  

２．每一缔约国政府承担义务向海协组织提供这种调查结果的适当资料。海

协组织根据此种资料所作的报告或建议，都不得透露有关船舶的名称和国籍，或

者以任何形式确定或暗示任何船舶或个人应负的责任。  

 

第二十四条 以前的条约和公约 

 

１．本公约缔约国政府之间现行有效的有关船舶载重线事宜的一切其他条

约、公约、协议，在其有效期间，对下列船舶应继续充分和完全有效：  

（１）不适用本公约的船舶；  



（２）适用本公约的船舶，但本公约未予明文规定的事项。  

２．但上述条约、公约和协议与本公约的规定有抵触时，应以本公约的规定

为准。  

 

第二十五条 经过协议订立的特殊规则 

 

所有或某些缔约国政府之间，当根据本公约并通过协议订立的特殊规则时，

应将此项规则通知海协组织，以便转告所有缔约国政府。  

 

第二十六条 情报的送交 

 

１．各缔约国政府承担义务向海协组织通知和交存下列事项：  

（１）足够分数的、根据本公约规定所颁发证书的样本，以便分送各缔约国

政府；  

（２）将要公布的有关本公约范围内各种事项的法律、法令、命令、规章和

其他文件的文本；  

（３）经授权在主管船舶载重线事项方面代表各缔约国政府行事的民间机构

名单，以便分送各缔约国政府。  

２．每一缔约国政府同意应任何其他缔约国政府的请求，对它提供其有效的

船舶强度标准。  

 

第二十七条 签字、接受和加入 

 

１．本公约应自１９６６年４月５日起开放三个月任凭签署，此后继续开放

任凭加入。联合国会员国，或任何专门机构的会员国，国际原子能机构的会员国，

或国际法院规约参加国的政府，可以通过下列方式成为公约的参加者：  

（１）签字并对接受无保留；  

（２）签字而保留接受，随后再予接受；  

（３）加入。  

２．接受或加入本公约，应向海协组织交存接受书或加入书后有效，海协组

织应将收到的每一份新的接受书或加入书及其交存日期，通知所有已经签字或加

入公约的政府。  

 

第二十八条 生 效 

 

１．本公约应在至少有１５个国家的政府包括７个各拥有不少于１００万总

吨船舶的国家，已按本公约第二十七条签字并对接受无保留，或者已交存接受书

或加入书之日起１２个月后生效。海协组织应将本公约生效日期通知所有已签字



或已加入本公约的国家政府。  

２．对于在本条第１款所述１２个月内交存接受书或加入书的政府，接受或

加入本公约，应于本公约生效时有效，或者交存接受书或加入书之日起３个月后

有效，以较后之日期为准。  

３．对于在本公约生效之日后交存接受书或加入书的政府，本公约应于上述

文件交存之日起３个月后生效。  

４．任何接受书或加入书，如在为使本公约的修改生效所需一切措施已经完

成之日后交存，或者在全体同意修改的情况下，根据第二十九条第２款（２）项

所认为一切必需的同意书均已提交之后交存，应认为适用于已修改过的公约。  

 

第二十九条 修 改 

 

１．本公约可以经一缔约国政府的提议，通过本条所规定的任何一种程序予

以修改。  

２．全体同意修改：  

（１）应一缔约国政府请求，海协组织应将该国政府所提出的对本公约的任

何修改建议通知所有缔约国政府考虑，旨在取得全体同意。  

（２）上述任何修改，应在所有缔约国政府同意之日起１２个月后生效，除

非经过协商同意于较早日期生效。一缔约国政府如在海协组织第一次通知后三年

内不通知海协组织它同意还是拒绝修改，应被认为已经同意修改。  

（３）任何修改提案如经海协组织第一次通知所有缔约国政府后三年内没有

依照本款（２）项达成同意，应认为已被否决。  

３．海协组织内审议后修改：  

（１）应一缔约国政府请求，该政府所提出的对本公约的任何修改建议，将

在海协组织内予以审议。如经海协组织海上安全委员会三分之二多数通过，此项

修正案应在海协组织大会审议以前至少６个月通知海协组织所有会员国以及所

有缔约国政府。  

（２）如经大会三分之二多数通过，海协组织应将此项修正案通知所有缔约

国政府，以征得同意。  

（３）此项修正案应在缔约国政府三分之二同意之日起１２个月后生效。除

生效前作出不同意修改的声明者外，此修正案应对所有缔约国政府生效。  

（４）大会经三分之二多数，其中包括参加海上安全委员会的政府中三分之

二多数，提议在通过某一修改时作出决定，认为此修改具有如此重要的性质，因

而任何缔约国政府根据本款（３）项提出声明，在修改生效后１２个月的期限内

仍不接受此项修改，则在上述期限届满时，将停止其成为本公约的参加者。此项

决定应征得本公约缔约国政府三分之二的事先同意。  

（５）本款的任何规定，并不妨碍根据本款首先提议修改本公约的缔约国政

府，在任何时候依据本条第２款或第４款采取它所认为适当的任择其一的行动。  



４．举行会议修改：  

（１）应一缔约国政府请求，并经缔约国政府至少三分之一同意，海协组织

将召开缔约国政府会议，考虑修改本公约。  

（２）经会议的缔约国政府三分之二多数通过的每一修正案，应由海协组织

通知所有缔约国政府，以供其接受。  

（３）上述修正案应于三分之二的缔约国政府接受之日起１２个月后生效。

但在此修正案生效前作出不同意修改的声明者除外，此修正案应对所有缔约国政

府生效。  

（４）根据本款（１）项召开的会议，经三分之二多数通过某一修改时决定，

此修改具有如此重要的性质，因而任何缔约国政府根据（３）项作出声明，在修

改生效后１２个月的期限内仍不接受此项修改，则在上述期限届满时，将停止其

成为本公约的参加者。  

５．根据本条对本公约作出有关船体结构的任何修改，只适用于在修改生效

之日或其后安放龙骨或处于相应建造阶段的船舶。  

６．海协组织应将根据本条生效的任何修改以及其生效日期，通知所有缔约

国政府。  

７．根据本条提出的任何接受或声明，应以书面通知海协组织，海协组织应

将收到接受书或声明书，通知所有缔约国政府。  

 

第三十条 退 出 

 

１．任何缔约国政府，在本公约对其生效满５年后，可以随时退出本公约。  

２．退出本公约，应以书面通知海协组织后有效，海协组织应将收到的任何

此项通知和收到日期，通知所有其他缔约国政府。  

３．退出本公约，应在海协组织收到通知一年后或通知中所载较此为长的期

限后生效。  

 

第三十一条 中 止 

 

１．如遇战争或其他非常情况，影响缔约国政府的国家的重大利益时，该国

政府可以中止实施本公约的全部或任何部分。中止实施公约的政府应立即将任何

此种中止的情况通知海协组织。  

２．上述中止实施本公约，不应剥夺其他缔约国政府根据本公约对在其港口

而属于中止实施本公约的政府的船舶所行使的任何监督权。  

３．中止实施本公约的政府，可以随时结束上述中止，并应立即将结束中止

的情况通知海协组织。  

４．海协组织应将根据本条所作的任何中止实施事项或结束中止实施事项，

通知所有缔约国政府。  



 

第三十二条 领 土 

 

１．（１）如联合国是某一领土的管理当局，或任何缔约国政府对某一领土

的国际关系负有责任，便应尽速与该领土当局协商，尽力使本公约扩大适用于该

领土，并可随时书面通知海协组织，声明本公约应扩大适用于该领土。  

（２）本公约应自收到通知之日或通知中指定的其他日期起，扩大适用于通

知中所述领土。  

２．（１）联合国或者根据本条第１款（１）项提出声明的任何缔约国政府，

自本公约扩大适用于任何领土之日起５年后，可以随时书面通知海协组织，声明

本公约终止扩大适用于通知中所述任何此种领土。  

（２）本公约应从海协组织收到通知之日起一年后或通知中指定的较长期间

以后，终止扩大适用于上述通知中所提到的任何领土。  

３．海协组织应将本公约根据本条第１款扩大适用于任何领土以及根据第２

款的规定终止扩大适用的事项，通知所有缔约国政府，并逐一说明本公约已经扩

大适用或者将终止扩大适用的日期。  

 

第三十三条 登 记 

 

１．本公约应交存海协组织，海协组织秘书长应将公约核证无误的正式副本，

分送所有签字国政府和加入本公约的国家政府。  

２．本公约一经生效，海协组织应即依照联合国宪章第一百零二条进行登记。  

 

第三十四条 语 文 

 

本公约用英文和法文写成的独一文本，两种文本具有同等效力。应将俄文和

西班牙文的正式译本，同签署的原本一并存放。  

下述签名者经各自政府为此目的正式授权，特签订本公约，以昭信守。   

 

                           1966 年 4 月 5 日订于伦敦  

 



附则 ! 载重线核定规则

第 " 章 总 则

本附则假定货物的性质和装载、压载等是处于保证船舶有足够稳性，并避免过度的结构应力。

如果有稳性或分舱的国际要求时，本规则也假定已经符合这些要求。

第 " 条 船 体 强 度

应确认在核定干舷相应的吃水时，船体总结构强度是足够的。按照中国船级社的要求所建造和维

修的船舶，可以认为具有足够的强度。

第 # 条 适 用 范 围

（"） 机动船舶或港驳、运输驳船或其他非机动船舶，应根据本附则所列第 " 条至第 $% 条各项规

定来核定干舷。

（#） 运载木材甲板货的船舶，除按本条（"）规定外，尚应根据本附则第 $" 条至第 $& 条规定来核

定木材干舷。

（’） 对设计用帆的船舶，不论是作为唯一的推进方式或作为辅助推进方式，以及拖船都应根据

本附则所列第 " 条至第 $% 条各项规定来核定干舷。

（$） 木质或混合结构船舶，或经批准采用其他材料建造的船舶，或由于其结构特点以致使用本附

则各项规定为不合理或不符合实际时，应按要求来核定干舷。

（&） 本附则所列第 "% 条至第 #( 条规定适用于核定最小干舷的每艘船舶，对于具有富裕干舷的船

舶，在确信该船具备安全的条件下，上述要求可以放宽。

第 ’ 条 附则中所用的名词定义

（"） 长度：长度（ ! ）是指量自龙骨板上缘的最小型深 )&*处水线总长的 +(*，或沿该水线从首柱

前缘至舵杆中心的长度，取大者。船舶设计为倾斜龙骨时，其计量长度的水线应和设计水线平行。

（#） 垂线：首尾垂线应取自长度（ ! ）的前后两端。首垂线应与在计算长度的水线上的首柱前缘

相重合。

（’） 船中：船中长度（ ! ）的中点。

（$） 宽度：除另有明文规定外，宽度（ " ）是船舶的最大宽度，对金属船壳的船舶是在船中处量至

两舷肋骨型线，其他材料的船舶在船中处量至两舷壳的外表面。

（&） 型深

（,） 型深是从龙骨板上缘量至干舷甲板船侧处横梁上缘的垂直距离。对木质和混合材料结构

船舶的垂直距离则是从龙骨槽口的下缘量起。如船中剖面下部的形状是凹形，或装有加厚

的龙骨翼板时，此垂直距离是从船底的平坦部分向内延伸线与龙骨侧边相交之点量起。

（-） 有圆弧型舷缘的船舶，型深应量到甲板型线和船侧外板型线延伸的交点，即当作舷缘为方

角设计那样。

（.） 如干舷甲板为阶梯形且此甲板的升高部分跨越决定型深的那一点时，型深应量到与升高部

分相平行的较低部分甲板的延伸线。

（(） 计算型深（ # ）：

#/’



（!） 计算型深（ ! ）是船中处型深加该处干舷甲板边板的厚度，当露天干舷甲板设有敷料时，加

"（# $ %）
# 。

式中：" ———甲板开口以外的露天甲板的敷料平均厚度；

% ———本条（"#）（$）中所规定的上层建筑的总长度。

（%） 对于圆弧形舷缘半径大于宽度（ & ）的 &’或上部舷侧为特殊形状的船舶，其计算型深取自

一中央截面的计算型深，此截面两舷上侧垂直并具有同样梁拱，以及上部截面面积等于实

际的中央截面面积。

（(） 方形系数：方形系数（ ’( ）由下式确定：

’( ) !
#·&·*"

式中：!———对金属船壳的船舶是船舶的型排水体积，不包括轴包套；

对其他材料船壳的船舶是量到船壳外表面的排水体积，两者均取在 *" 处的型吃水。

*" ———最小型深的 )*’。

（)） 干舷：核定的干舷是在船中处从甲板线的上边缘向下量到有关载重线的上边缘的垂直距离。

（+） 干舷甲板：干舷甲板通常是最高一层露天全通甲板，其上所有的露天开口设有永久性的封闭

装置。其下在船侧的所有开口设有永久性的水密封闭装置。对具有不连续的干舷甲板的船舶，该露天

甲板的最低线及其平行于该甲板升高部分的连续线取为干舷甲板。由船东选择经批准，较低的一层甲

板也可以选作干舷甲板，但该甲板至少在机舱和其前后尖舱舱壁之间是全通的和永久性的甲板并且是

连续横贯船体。当比较低一层甲板是阶梯形时，由甲板的最低线及其平行于甲板较高部分的连续线取

为干舷甲板。当较低一层甲板被选定为干舷甲板时，干舷甲板以上的那部分船体就干舷的核定和计算

而言视作上层建筑，干舷是从这一层甲板计算。

（"#） 上层建筑：

（!） 上层建筑是在干舷甲板上的甲板建筑物，从舷边跨到舷边或其侧壁板离船壳板向内不大

于船宽（&）的 &’。后升高甲板视为上层建筑。

（%） 封闭的上层建筑是一种具备下列设施的上层建筑：

! 结构坚固的封闭端壁；

" 此项端壁的出入开口（如有时），设有符合本附则第 ", 条要求的门；

# 上层建筑侧壁或端壁的所有其他开口，设有有效的风雨关闭装置。

桥楼或尾楼不应视为封闭的，除非当端壁开口关闭时在这些上层建筑内有供船员随时使

用的其他方式经通道前往机器处所和其他工作处所。

（-） 上层建筑的高度是指在船侧从上层建筑甲板横梁上边缘到干舷甲板横梁上缘的最小垂直

高度。

（$） 上层建筑的长度（%）是指上层建筑位于长度（#）以内部分的平均长度。

（""） 平甲板船：平甲板船是指干舷甲板上没有上层建筑的船。

（",） 风雨密：风雨密是指任何风浪情况下水都不得透入船内。

第 & 条 甲 板 线

甲板线：系指长为 .##// 和宽为 ,*// 的 " 条水平线。甲板线应勘划于在船中处的每侧，其上边缘

一般应经过干舷甲板上表面向外延伸与船壳板外表面之交点（如图 " 所示），如果干舷经过相应的修

正，甲板线也可以参照船上某一固定点来划定。参考点的定位和干舷甲板的标定，在任何情况下均应

在国际船舶载重线证书上标写清楚。

.0.



图 ! 甲板线

第 " 条 载重线标志

载重线标志由外径为 #$$%%，宽为 &"%% 的圆圈与长为 ’"$%% 宽为 &"%% 的水平线相交组成。水

平线的上边缘通过圆圈的中心。圆圈的中心应位于船中处，从甲板线上边缘垂直向下量至圆圈中心的

距离等于所核定的夏季干舷（如图 & 所示）。

图 & 载重线标志及诸线段用此标志

第 ( 条 载重线标志所用的各线段

（!） 除另有明文规定外，根据本附则所勘划的载重线的各线段，长为 &#$%% 和宽为 &"%% 的水平

线段，这些线段与标在距圆圈中心前方 "’$%% 宽 &"%% 的垂线成直角，并位于垂线的前方（如图 & 所

示）。

（&） 所用载重线如下：

（)） 夏季载重线是以通过圆圈中心且标有 * 的线段的上边缘表示。

（+） 冬季载重线是以标有 , 的线段的上边缘表示。

（-） 北大西洋冬季载重线是以标有 ,./ 的线段的上边缘表示。

（0） 热带载重线是以标有 1 的线段的上边缘表示。

（2） 夏季淡水载重线是以标有 3 的线段的上边缘表示。

夏季淡水载重线勘划在垂线的后方。夏季淡水载重线和夏季载重线之间的差数，也是对其

他各载重线在淡水中装载的允许差额。

（4） 热带淡水载重线是以标有 13 线段的上边缘表示，并勘划在垂线的后方。

（#） 如根据本附则核定了木材干舷，则木材载重线应在通常载重线以外另行勘划。除另有明文

规定外，这些线段应为长 &#$%% 和宽 &"%% 的水平线段，这些线段与勘划在距圆圈中心后方 "’$%% 宽

’5#



!"## 的垂线成直角，并位于垂线的后方（如图 $ 所示）。

（%） 所用木材载重线如下：

（&） 夏季木材载重线是以标有 ’( 的线段的上边缘表示。

（)） 冬季木材载重线是以标有 ’* 的线段的上边缘表示。

（+） 北大西洋冬季木材载重线是以标有 ’*,- 的线段的上边缘表示。

图 $ 木材载重线标志及诸线段用此标志

（.） 热带木材载重线是以标有 ’/ 的线段的上边缘表示。

（0） 夏季淡水木材载重线是以标有 ’1 的线段的上边缘表示，并勘划在垂线的前方。

夏季淡水木材载重线和夏季木材载重线之间的差数，也是对其他各载重线在淡水中装载

的允许差额。

（2） 热带淡水木材载重线是以标有 ’/1 的线段的上边缘表示，并勘划在垂线的前方。

（"） 如船舶的特殊性或船舶的业务性质或受航行的限制，不可能使用某些季节的载重线时，则这

些载重线可为勘划。

（3） 如对船舶所核定的干舷比最小干舷为大，因而其载重线是勘划在相当于或低于根据本篇所核

定的最小干舷的最低季节性载重线位置时，则仅需勘划淡水载重线。

（4） 对于帆船仅需勘划淡水载重线和冬季北大西洋载重线（如图 % 所示）。

（5） 如在同一垂线上的冬季北大西洋载重线与冬季载重线是相同的，则此载重线仅标 *。

（6） 其他现行国际公约所需的附加载重线，或勘划在本条（7）规定的垂线后方并与垂线成直角。

图 % 帆船载重线标志及诸线段用此标志

第 4 条 勘划载重线当局的标志

勘划载重线时，组织的标志可表示在载重线圆圈两侧并在通过圆圈中心的水平线上方或圆圈的上

方和下方。此标志应由不多于 % 个标明组织名称的为首字母所组成，每个字母的高度约 77"## 和宽度

约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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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 条 勘划标志的细节

对圆圈、线段和字母，当船舷为暗色底者，应漆成白色或黄色，当船舷为浅色底者，应漆成黑色。它

们也应经认可，并勘划在船舷两侧的永久性标志。这些标志应能清晰可见，必要时应为此作出专门的安

排。

第 " 条 标志的鉴定

在官员或验船师根据本公约第 #$ 条的规定认定这些标志是正确地和永久地勘划在船舷两侧以前，

不应发给该船国际船舶载重线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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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 章 核定干舷的条件

第 "# 条 提供给船长的资料

（"） 应提供给每艘新船的船长以足够的按批准格式填写的资料，使他能在装货或压载时避免船舶

结构承受过分的应力，但对任何特殊长度、设计或级别的船舶，认为不必要时，可以省略。

（!） 每艘新船的船长尚未获得根据现行的国际海上人命安全公约规定的稳性资料时，应向船长

提供足够的按批准格式填写的资料，以使他在不同营运条件下作为船舶稳性的依据，并应将资料副本

" 份送本局。

第 "" 条 上层建筑端壁

封闭的上层建筑的露天端壁应结构坚固，并应得到认可。

第 "! 条 门

（"） 封闭的上层建筑端壁上的所有出入口，应装设钢质或其他相当材料的门，永久地和牢固地装

在端壁上，并应用加强筋加强，使整个结构与完整的端壁具有同等的强度，并在关闭时保持风雨密。保

证风雨密的装置应包括衬垫和夹扣装置或其他相当的装置，并应永久装固于端壁或门上，同时这些门应

在端壁两边都能进行操作。

（!） 除了另有规定外，封闭的上层建筑端壁上出入口的门槛高度，应高出甲板至少 $%#&&。

第 "$ 条 舱口、门与通风筒的位置

本附则规定舱口、门与通风筒的两种位置，其定义如下：

“位置 "”———在露天的干舷甲板上和后升高甲板上，以及位于从首垂线起船长的 " ’ ( 以前的露天

上层建筑甲板上。

“位置 !”———在位于首垂线起船长 " ’ ( 以后的露天上层建筑甲板上。

第 "( 条 货舱口与其他舱口

（"） 处于“位置 "”和“位置 !”的货舱口和其他舱口的结构及其保持风雨密的方法，应至少相当于

本章第 ") 条和第 "* 条的要求。

（!） 对上层建筑甲板以上的各层甲板的露天处所的舱口，其舱口围板和舱口盖，应符合本局的要

求。

第 ") 条 采用活动舱盖关闭以及用舱盖布与

封舱压条来保证风雨密的舱口

舱口围板

（"） 以活动舱盖关闭以及用舱盖布和封舱压条来保证风雨密的舱口的围板应结构坚固，其在甲板

上的最小高度应：

在“位置 "”时，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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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位置 !”时，为 "#$%%。

舱口盖

（!） 舱口盖每一支承面的宽度应至少为 &#%%。

（’） 当舱口盖为木质、跨距不大于 ( )#% 时，其加工后厚度应至少为 &$%%。

（"） 如舱盖用软钢制成，其强度对“位置 (”的舱口，应以假定负荷不小于 (* ) (&+,- 来计算，对“位

置 !”的舱口，应以假定负荷不小于 (! ) *#+,- 来计算，并且按此计算所得的最大应力与系数 " ) !# 的乘

积，应不超过材料的极限强度的最低值。舱盖的设计应使在假定负荷下其挠度限制在不大于跨距的

$ )$$!. 倍。

（#） 在“位置 (”的舱口上，其假定负荷对长度 !"% 的船舶，可以降低到 / ).(+,-，但对长度 ($$% 的

船舶，应不小于 (* )(&+,-。在“位置 !”的舱口上，其相应负荷可以分别降低到 * ) ’&+,- 和(! )*#+,-。在

所有情况下，介于中间长度的船舶，其负荷数值应用内插法求得。

活动梁

（&） 当支承舱口盖的活动梁用软钢制成时，其强度对“位置 (”的舱口，应以假定负荷不小于

(* )(&+,-来计算，对“位置 !”的舱口。应以假定负荷不小于 (! ) *#+,- 来计算，并且按此计算所得的最大

应力与系数 # 的乘积，应不超过材料的极限强度的最低值。梁的设计应使在假定负荷下其挠度限制在

不大于跨距的 $ )$$!! 倍。对于长度不超过 ($$% 的船舶，可按本条（#）的要求。

箱形舱口盖

（*） 当采用代替活动梁和舱盖的箱形舱口盖是用软钢制成时，其强度应以本条（"）所规定的假定

负荷来计算，并且按此计算所得的最大应力与系数 # 的乘积，应不超过材料极限强度的最低值。箱形舱

口盖的设计应使其挠度限制在不大于跨距的 $ ) $$!! 倍。制造盖顶的软钢板厚度应不小于加强筋间距

的 (0或 &%%，取其大者。对长度不大于 ($$% 的船舶，可按本条（#）的要求。

（.） 用软钢以外的其他材料制成的箱形舱盖，其强度和刚度，应相当于软钢制成者，并经认可。

舱口梁座或插座

（/） 活动梁的梁座或插座应结构坚固，并应具有有效的装配和紧固活动梁的装置，使用滚动式梁

时，其装置应能保证在舱口关闭后，梁仍正确保持在原位上。

舱口楔耳

（($） 舱口楔耳的安装应适合楔子的斜度。楔耳宽应至少 &#%%，其中心间距不大于 &$$%%，沿舱

口每侧或每端的楔耳距舱口的转角，应不大于 (#$%%。

封舱压条和楔子

（((） 封舱压条和楔子应坚固并处于良好状态。楔子应用坚韧的木材或其他相当的材料。楔子斜

度应不大于 ( 1&，且其尖头的厚度应不小于 (’%%。

舱口盖布

（(!） 在“位置 (”和“位置 !”的每一舱口，至少应备有两层良好的舱口盖布。舱口盖布应是防水的

和有足够的强度。其材料的重量和质量，至少应达到认可的标准。

舱口盖的固定

（(’） 在“位置 (”和“位置 !”的所有舱口，应备有钢质压条或其他相当的装置，以便在舱盖布封舱

以后，能有效地独立地固定每段舱口盖。舱口盖的长度超过 ( ) #% 时，应至少用这样的两套紧固装置来

固定。

第 (& 条 设有衬垫与夹扣装置的风雨密钢质舱盖或其他相当材料舱盖所封闭的舱口

舱口围板

（(） 在“位置 (”和“位置 !”，设有衬垫和夹扣装置的风雨密钢质舱盖或其他相当材料舱盖的舱口

围板，在甲板以上的高度应符合第 (# 条（(）规定。如认为在任何风浪条件下，并不影响船舶安全，则此

围板高度可以减少或完全取消。如设有舱口围板，则围板的结构应坚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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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雨密舱口盖

（!） 如果风雨密舱口盖是软钢的，其强度对“位置 "”的舱口，应按假定负荷不小于 "# $ "%&’( 来计

算，对“位置 !”的舱口，应不小于 "! $#)&’(，并且按此计算所得的最大应力和系数 * $!) 的乘积，应不超过

材料的极限强度的最低值。舱盖的设计应使在假定负荷下其挠度限制在不大于跨距 + $ ++!, 倍。作为

舱盖顶面的软钢板，其厚度不应小于加强筋间距的 "-或 %..，取其大者。对长度不大于 "++. 的船舶，

可按第 ") 条（)）规定。

（/） 用软钢以外的其他材料制成的舱盖，其强度和刚度应相当于软钢制成者，并经认可。

保证风雨密的装置

（*） 保证和维持风雨密的装置，应得到认可。这种装置应能保证在任何海况下保持风雨密，为此

在初次检验时，应要求作风雨密试验，而在定期检验和年度检验时或在较短的间隔期内，也可要求试验。

第 "# 条 机 舱 开 口

（"） 在“位置 "”和“位置 !”的机舱开口应有适当的构架和用足够强度的钢质舱棚有效地围闭，如

果舱棚没有其他建筑物防护，其强度要作特殊考虑。上述舱棚的出入口，应装设符合第 "! 条（"）要求的

门，如在“位置 "”时，门槛应至少高出甲板 %++..，如在“位置 !”时，应至少高出甲板 /,+..。在上述舱

棚中的其他开口，应设有相当的罩盖，永久附装在它的适当位置上。

（!） 在干舷甲板或上层建筑甲板露天部分的任何机炉舱棚、烟囱或机舱通风筒的围板，应合理地

和切实可行地高出甲板。机炉舱棚开口，就装设钢质的或其他相当材料的坚固罩盖，永久附装在他们的

适当位置上，并能保证风雨密。

第 ", 条 干舷甲板与上层建筑甲板的各种开口

（"） 在“位置 "”或“位置 !”，或在非封闭上层建筑内的人孔或平的小舱口，应用能达到水密的坚固

罩盖关闭。除使用间隔紧密的螺栓紧固者外，罩盖应永久地附装于开口处。

（!） 在干舷甲板上，除货舱口、机舱开口、人孔和平的小舱口以外的开口，应由封闭的上层建筑或

强度相当和风雨密的甲板室升降口来防护。在露天的上层建筑甲板或在干舷甲板上的甲板室顶部，通

往干舷甲板以下的处所或封闭的上层建筑以内的处所的任何开口，应用坚固的甲板室或升降口来保护。

在上述甲板室或升降口的通道，应装设符合第 "! 条（"）要求的门。

（/） 在“位置 "”，升降口通道的门槛，在甲板以上的高度应至少为 %++..，在“位置 !”，则应至少为

/,+..。

第 "0 条 通 风 筒

（"） 在“位置 "”或“位置 !”，通往干舷甲板或封闭上层建筑甲板以下的处所的通风筒，应有钢质的

或其他相当材料的围板，其结构应坚固，并且与甲板牢固地连接。如果任何通风筒的围板，高度超过

0++..，则必须有专门的支撑。

（!） 通过非封闭的上层建筑的通风筒，应在干舷甲板上有坚固结构的钢质的或其他相当材料的围

板。

（/） 在“位置 "”的通风筒，其围板高出甲板以上 * $).，和在“位置 !”的通风筒，其围板高出甲板以

上 ! $/.，除主管机关有特殊要求外，均不需装设封闭装置。

（*） 除本条（/）规定的以外，通风筒的开口应具备有效的风雨密封闭设备。对长度不超过 "++. 船

舶的封闭设备应永久地附装于通风筒上；其他船舶，如不是这样装设的，它们应方便地贮存在指定附装

的通风筒附近。在“位置 "”的通风筒，甲板以上的围板高度，应至少为 0++..，在“位置 !”的通风筒，甲

板以上的围板高度，应至少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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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露天部位，围板的高度可要求增加到可认可的高度。

第 "# 条 空 气 管

如压载水舱或其他水舱的空气管伸到干舷甲板或上层建筑甲板之上，其露出部分应结构坚固；自甲

板至水可能从管内进入下面的那一点高度在干舷甲板上应至少为 $%#&&，在上层建筑甲板上至少为

’!#&&。如果上述高度可能妨碍船上工作时，可同意用一个较小的高度，但需经认为该关闭装置和其他

周围环境是可以用这一个较小高度。对空气管管口应具有永久附装于管口的合适的关闭装置。

第 "( 条 货舱舷门与其他类似开口

（(） 干舷甲板以下船舷两侧的货舱舷门及其他类似开口，应装设门，其设计应保证水密和与其周

围外板相一致的结构完整性。上述开口的数目应为符合船舶的设计意图和实际工作需要的最低数目。

（"） 非经许可，上述开口的下边缘不得低于船侧干舷甲板的平行线，该线最低点为最高载重线的

上边缘。

第 "" 条 泄水孔、进水孔与排水孔

（(） 从干舷甲板以下处所或从装有符合第 (" 条要求的门的干舷甲板上的上层建筑和甲板室内通

过船壳的排水孔，均应装设有效的和便于到达的设备，以防水浸入船内。通常每一独立的排水孔应有 (
个自动止回阀，并且备有从干舷甲板上某一位置能直接关闭它的设备。但如果从夏季载重水线至排水

管船内一端的垂直高度超过 # )#( ! 时，排水孔可以有 " 个自动止回阀，而不需要直接关闭设备，但内端

的阀在营运条件下能便于经常到达进行检查；如上述垂直距离超过 # "#"! 时，经批准，可以使用单一的

自动止回阀，而不需要直接关闭设备。直接操纵关闭阀的设备应便于到达，并备有表示该阀是开或闭的

指示器。

（"） 在人工操纵的机器处所，与机器运转有关的海水主、副进水口和排水口可以就地控制。控制

设备应便于到达，并应设有表示该阀是开或关的指示器。

（*） 开始于任何水平面的泄水管和排水管，不论是在干舷甲板以下大于 ’!#&&，或在夏季载重水

线以上小于 %##&& 处穿过船壳板，均应在船壳板处设有止回阀，除本条（(）所要求的以外，如管系有足

够厚度时，此阀可以省略。

（’） 由未装置符合第 (" 条要求的门的上层建筑或甲板室引出的泄水，应通到舷外。

（!） 本条要求的所有阀和外板上的附件应为钢质、青铜或其他经批准的韧性材料。不允许采用普

通生铁或类似材料制成的阀。本条所涉及的一切管系，应为钢质的或经认可的其他相当材料。

第 "* 条 舷 窗

（(） 在干舷甲板以下处所或封闭的上层建筑内处所的舷窗，应装置有铰链的可靠的内侧舷窗盖，

其装置应能有效地关闭和保证水密。

（"） 下述位置不能装设舷窗，即当窗槛低于在船侧处的干舷甲板平行线，该线的最低点在载重

线以上的距离为船宽（ # ）的 "+!,或 !##&&，取其大者。

（*） 舷窗连同其玻璃（如设有时）和舷窗盖应为坚固的和经批准的结构。

第 "’ 条 排 水 舷 口

（(） 当舷墙在干舷甲板的露天部分或上层建筑甲板的露天部分形成“阱”，则在舷墙上应采取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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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的设施以迅速排除甲板积水和放尽积水。除本条（!）和（"）的规定外，干舷甲板上每个“阱”内在船舶

每侧的最小排水舷口面积（ ! ），不论“阱”处的舷弧是标准的或大于标准的，应按下式决定。在上层建

筑甲板上的每个阱内，最小面积应为按下式算得面积的一半。

当在“阱”内舷墙长度（ " ）为 !#$ 或小于 !#$ 时，

! # # $% % # $#"& " $!

当 " 超过 !#$ 时，

! # # $#% " $!

在任何情况下，所取之 " 值不大于 #’%& 。

如舷墙平均高度大于 (’!$，所需面积对每 #’($ 高度差，按每米“阱”长增加 #’##)$!。如舷墙平均

高度小于 #’*$，所需面积对每 #’($ 高度差，按每米阱长减少 #’##)$!。

（!） 对没有舷弧的船舶，所算得的面积应增加 &#+，如舷弧小于标准舷弧，此百分数应以内插法

求得。

（"） 当船舶设有 ( 个不符合第 ", 条（(）（-）要求的凸形甲板；或者如在分立的上层建筑之间设有

连续的或大体连续的舱口侧围板时，排水舷口的最小面积应按下表计算：

舱口或凸形甲板的宽度与船舶宽度比值 排水舷口面积与舷墙总面积比值

)#+ 或小于 )#+ !#+

%&+ 或大于 %&+ (#+

对排水舷口面积介于中间宽度的比值时，应按线性内插法求得。

（)） 当船舶的上层建筑的任一端或两端都是开敞时，上层建筑内的处所应有适当的排水设施，

并经认可。

（&） 排水舷口的下边缘应尽可能接近甲板。所需排水舷口面积的
!
" 应分布在最接近于舷弧线最

低点的阱的一半范围内。

（,） 舷墙中所有上述开口，应用间距约为 !"#$$ 的横杆或铁条保护。如排水舷口设有盖板，则应

有足够空隙，以防咬住。铰链的销子或轴承应采用耐腐材料。当盖板装有扣紧装置时，该装置应为批

准的结构。

第 !& 条 对船员的保护

（(） 作为船员居住处所的甲板室，其强度应经认可。

（!） 在干舷甲板及上层建筑甲板的所有开敞部分，应装设牢固的栏杆或舷墙，舷墙或栏杆的高

度应至少离甲板 ($，当此高度妨碍船舶正常工作时，可准许采用较小的高度，但需提供适当防护措施

并经认可。

（"） 栏杆的最低一档以下的开口，应不超过 !"#$$。其他各档的间隙，应不超过 ".#$$。如船舶

设有圆弧形舷缘，则栏杆支座应置于甲板平坦部位。

（)） 为保护船员进出他们的住所、机器处所以及船上工作所需的一切其他部位，应配备适当的设

施（如栏杆、安全绳、通道或甲板下面的走道等形式）。

（&） 任何船舶所装运的甲板货物的堆装，应使位于货物堆装处的任何开口和进出船员住所、机器

处所和船上工作所需的一切其他部位的任何开口，能适当地关闭和紧固以防止进水。如在甲板上和甲

板下均没有适宜的通道时，在甲板货物上面应配置合适的栏杆或安全绳，以保证船员的安全。

((/"



第 !" 条 核定“#”型船舶干舷的特殊条件

机舱棚

（$） 第 !% 条中所规定的“#”型船舶，其机舱棚应由至少为标准高度的封闭尾楼或桥楼或同等高度

和相当强度的甲板室防护。但如没有从干舷甲板直接进入机器处所的开口时，机舱棚可以是露天的。

此时，在机舱棚上可允许装设符合第 $! 条要求的 $ 扇门，倘使它通向一个与机舱棚同样坚固结构的处

所或通道，同时又用钢质或其他相当材料的第 ! 扇风雨密门同进入机舱的梯口分开。

步桥和出入通道

（!）“#”型船舶，在上层建筑甲板这一平面上，于尾楼和船中部的桥楼或甲板室（如设有时）之

间，应设置 $ 条构造坚固和强度足够、贯通前后的固定步桥，或为了达到通行目的，采取同等的通道设

施，例如在甲板之下的通道。在其他地方和没有船中部桥楼的“#”型船上，应有经认可的能保护船员到

达船上工作所需的一切处所的设施。

（&） 在分离的船员舱室 之间及船员舱室和机器处所之间，在步桥一层应有安全和合适的出入通

道。

舱口

（’） 在“#”型船舶干舷甲板和首楼甲板上或膨胀舱顶上的露天舱口，应备有钢质的或其他相当材

料的有效的水密舱盖。

排水设备

（(） 设有舷墙的“#”型船舶，至少应在露天甲板开敞部分的一半长度内，设置栏杆或其他有效的

排水设备。舷侧顶列板的上边缘应尽可能地低。

（"） 如上层建筑之间用凸形甲板相连结，则在干舷甲板开敞部分的全长内应设置栏杆。

!$)&



第 ! 章 干 舷

第 "# 条 船 舶 类 型

（$） 为计算干舷，将船舶分为“%”型和“&”型。

“%”型船舶

（"）“%”型船舶是专为运载散装液体货物而设计的一种船舶，其货舱仅有小的出入口，并以钢质

或相当材料的水密填料盖封闭。这种船舶需有下述固有特点：

（’） 露天甲板有较高的完整性；

（(） 由于载货空间的渗透率低和分舱等级通常得到保证，抗沉的安全程度高。

（!）“%”型船舶，如船长在 $)*+ 以上，且设计时考虑当载货达到夏季载重线时有空舱，则当任一

空舱浸水时，假定其渗透率为 *,-)，应能不沉，同时能保持在认可的平衡状态。船长在 "")+ 以上的这

类船舶，其机舱应作为浸水舱，但渗透率取 *,.)。

作为指导，下述界限认为是适宜的：

（’） 浸水以后，最后水线应在可能继续浸水的任何开口的下边缘以下。

（(） 由于不对称的浸水，最大的倾斜角约为 $)/。
（0） 在浸水的情况下，稳心高度是正值。

（1） 对“%”型船舶所核定的干舷，应不小于第 ". 条表 % 的基本干舷。

“&”型船舶

（)） 达不到本条（"）和（!）关于“%”型船舶各项规定的所有船舶应认为是“&”型船舶。

（2）“&”型船舶，在“位置 $”装设有符合第 $) 条（#）或第 $2 条要求的舱盖者，除本条（#）至（$*）的

规定外，应根据第 ". 条表 & 来核定干舷。

（#） 船长超过 $**+ 的任何“&”型船舶，可以核定比本条（2）所要求的干舷为小的干舷，但所允许

减少的干舷量，需经对下述各条认为满意后予以认可：

（’） 对船员的保护设施是足够的；

（(） 排水装置是足够的；

（0） 在“位置 $”和“位置 "”的舱盖，符合第 $2 条各项规定，且有足够的强度；并特别注意到它

们的密闭和紧固装置；

（3） 当船舶装载至其夏季载重线时，在任何单独的受损舱浸水以后，假定渗透率为 *,-)（不包

括机舱），应仍能在满意的平衡条件下保持漂浮；

（4） 船长超过 "")+ 的这种船舶、机舱应作为浸水舱，但渗透率取 *,.)。

在应用本款（3）项和（4）项时，作为的指导，（!）（’）、（(）和（0）项所规定的界限可以认为是适宜的。

有关计算可以按下述主要假定项目为基础：

———损坏的垂直范围等于船深；

———损坏的渗入范围不超过 ! " ) ；

———主横舱壁没有损坏；

———对基线以上的重心高度的估算，是按货舱为均匀配载，所保有消耗的液体和物料等按设计容

量的 )*5。

（.） 对符合本条（#）要求的“&”型船舶，在计算干舷时，取自第 ". 条表“&”的数值，其减少数值不

应大于对某一相应船长在表“&”和“%”所列数值之差的 2*5。

（-） 按本条（.）所允许的表列干舷的减少数值，在其符合于第 "2 条（$）、（"）、（!）、（)）和（2）的要

求，并符合本条（#）（’）至（3）各项规定的情况下，可以达到第 ". 条表“%”和“&”之间的全部差数值，就

象把该船当作是“%”型船舶一样，但在（3）项中所述关于任何单一受损舱的浸水应作为任何两个前后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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邻的舱看待，而其中任何一舱又均非机舱。此外，长度超过 !!"# 的任何这类船舶，当载货达到其夏季

载重线时，机舱单独浸水，假定渗透率为 $%&" 时，应仍能在满意的平衡条件下保持漂浮。

（’$）“(”型船舶，在“位置 ’”有舱口，其舱盖符合于第 ’" 条（（)）除外）要求时，应以第 !& 条表

“(”所列数值为基础，增加下表所列数值来核定干舷：

舱盖不符合第 ’" 条（)）或第 ’* 条规定的“(”型

船舶，在表列干舷基础上的干舷增加值

船长

（#）

干舷增加值

（##）

船长

（#）

干舷增加值

（##）

船长

（#）

干舷增加值

（##）

’$& 及 ’$& 以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船长为中间值时，干舷按内插法求得。

长度超过 !$$# 的船舶，应另行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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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港驳、运输驳船或其他非机动船舶，应根据上述条款的规定核定干舷。但是，如运输驳船不

配备船员，则第 "# 条、第 "$ 条（"）和（%）款以及第 %& 条不适用。这种未配备船员的运输驳船，在干舷甲

板上仅有用钢质的或其他相当材料的风雨密衬垫关闭的小开口，所核定干舷可以比根据这些条款算得

的干舷小 "#’。

第 "( 条 干 舷 表

“)”型船舶

（!）“)”型船舶的表列干舷应按下表决定：

“)”型船舶的干舷表 表 )
船 长

（*）

干 舷

（**）

船 长

（*）

干 舷

（**）

船 长

（*）

干 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续上表

船 长

（!）

干 舷

（!!）

船 长

（!）

干 舷

（!!）

船 长

（!）

干 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续上表

船 长

（!）

干 舷

（!!）

船 长

（!）

干 舷

（!!）

船 长

（!）

干 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船长为中间值时，干舷按线性内插法求得；

长度超过 "+%! 的船，应另行决定。

“,”型船舶

（#）“,”型船舶的表列干舷应按下表决定：

“,”型船舶的干舷表 表 ,
船 长

（!）

干 舷

（!!）

船 长

（!）

干 舷

（!!）

船 长

（!）

干 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续上表

船 长

（!）

干 舷

（!!）

船 长

（!）

干 舷

（!!）

船 长

（!）

干 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续上表

船 长

（!）

干 舷

（!!）

船 长

（!）

干 舷

（!!）

船 长

（!）

干 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船长为中间值时，干舷按线性内插法求得；

长度超过 &)*! 的船舶，应另行决定。

第 "+ 条 长度在 !""# 以下船舶的干舷修正

长度在 "$! 和 ’%%! 之间，封闭上层建筑有效长度小于船长 &*,的“-”型船舶，其表列干舷应增

加：

(.*（’%% ! "）（% #&* ! $
" ） !!

式中：" ———船长，!；

$ ———第 &* 条规定的上层建筑有效长度，!。

第 &% 条 方形系数修正

如方形系数（%&）超过 %.)#，第 "# 条规定的表列干舷，如适用时，则经第 "( 条（)）、（+）和第 "+ 条

修正后，应乘以系数
%& ’ % #)#
’ #&) 。

第 &’ 条 计算型深修正

（’） 如 ( 超过
"
’* ，则干舷应增加：

（( ! "
’*）) !!

+’/&



式中：! ———对船长小于 !"#$ 的船舶为
"

#%&’ ，对船长为 !"#$ 和 !"#$ 以上的船舶为 "(#。

（"） 如 # 小于
"
!(，干舷不应减少，但当船中部具有长度至少为 #%)" 的封闭上层建筑，或具有全

通的凸形甲板，或具有延伸全船的分立封闭上层建筑与凸形甲板的组合体时，其干舷应按本条（!）所

述的规定值减少。

（*） 如上层建筑或凸形甲板的高度小于标准高度，则干舷的减小值应乘以实际高度与第 ** 条规

定的标准高度的比值。

第 *" 条 甲板线位置修正

如量至甲板线上边缘的实际计算型深，大于或小于 # 时，则两者的差数，应加入干舷或从干舷中

减去。

第 ** 条 上层建筑标准高度

上层建筑标准高度应按下表确定：

标准高度（$）

船长 " 后升高甲板 其他上层建筑

*# 或 *# 以下 #+,# ! +’#

-( ! +"# ! +’#

!"( !+’# " +*#

船长为中间值时，其标准高度应按内插法求得。

第 *& 条 上层建筑长度

（!） 除本条（"）规定以外，上层建筑长度（$）应为处于船长（"）以内的上层建筑平均长度 。

（"） 如封闭上层建筑的端壁在其与上层建筑两侧交点处向外凸出呈平顺圆弧线，则上层建筑的

长度可在其相当的平面端壁基础上予以增加。此增加量应为其前后曲度大小的
"
* 。在决定此增加量

时，可以计入的最大曲度是在上层建筑弯曲未端与其两舷侧壁交点之间的上层建筑的半宽处。

第 *( 条 上层建筑的有效长度

（!） 除本条（"）规定外，标准高度的封闭上层建筑的长度即为其有效长度。

（"） 在所有情况下，如标准高度的封闭上层建筑是如第 * 条（!#）所许可的那样从船舷内缩，则其

有效长度应为按
%
&’

比例修正的长度。

其中：% ———上层建筑长度中点处的宽度；

&’ ———在上层建筑长度中点处的船宽。

如上层建筑在其部分长度中内缩，则此修正应仅适用于内缩部分。

（*） 如封闭上层建筑的高度小于标准高度，则其有效长度应按实际高度与标准高度之比例减小。

如高度超过标准，上层建筑有效长度不予增加。

（&） 后升高甲板的有效长度，如它设有完整的前端壁时，应为后升高甲板的长度，最长可达到

#%)" 。如前端壁不是完整的，则此后升高甲板应视为小于标准高度的尾楼。

#".*



（!） 非封闭上层建筑无有效长度。

第 "# 条 凸 形 甲 板

（$） 不伸到船舷两边的凸形甲板或类似建筑，如符合下列条件，可认为是有效的；

（%） 凸形甲板至少和上层建筑一样坚固；

（&） 舱口应在凸形甲板甲板上，舱口围板和舱盖符合第 $" 条至第 $# 条的要求，并且凸形甲板

甲板边板的宽度可提供适当的走道和具有足够的侧向加强。但是，在干舷甲板上，允许有

带水密盖的小出入开口；

（’） 凸形甲板上的甲板或以坚固的固定步桥与其他上层建筑相连接的分立凸形甲板，须形成

前后纵通的设有栏杆的固定工作平台；

（(） 通风筒是由凸形甲板、水密盖或其他相当装置防护；

（)） 在干舷甲板露天部分的凸形甲板区域内，至少应在其长度一半的范围内装设栅栏；

（*） 机舱棚须有凸形甲板、至少达到标准高度的上层建筑、或有同样高度和同等强度的甲板室

防护；

（+） 凸形甲板的宽度至少为船舶宽度的 #,-；

（.） 如果没有上层建筑，凸形甲板的长度至少为 ,/#! 。

（0） 有效凸形甲板的有效长度，是将其全部长度按其平均宽度与船宽的比例来折减而得。

（"） 凸形甲板的标准高度，是上层建筑的标准高度，而不是后升高甲板高度。

（1） 如凸形甲板高度小于标准高度，其有效长度应按实际高度与标准高度的比例减少。如凸形

甲板甲板上的舱口围板高度，小于根据第 $! 条（$）所要求的高度，则应从凸形甲板的实际高度中减去

相当于实际的舱口围板高度和要求的舱口围板高度的差数。

第 "2 条 对上层建筑与凸形甲板的干舷减除

（$） 如上层建筑和凸形甲板有效长度为 $/,! ，则干舷减除量应为：对船长 013 者为 "!,33，船

长 4!3 者为 4#,33 和船长 $003 及 $003 以上者为 $,2,33；船长为中间值时，其减除量应按线性内插

法求得：

（0） 如上层建筑和凸形甲板的总有效长度小于 $/, ! ，则减除的百分数应按下列各表之一取得：

“5”型船舶的减除百分数

上层建筑和凸形甲板的总有效长度

, ,6$ ! ,60 ! ,6" ! ,61 ! ,6! ! ,6# ! ,62 ! ,64 ! ,67 ! $6, !
各种上层建筑的减除百分

数
, 2 $1 0$ "$ 1$ !0 #" 2! 6" 42 62 $,,

上层建筑长度为中间值时，其百分数应按线性内插法求得。

“8”型船舶的减除百分数

项目
上层建筑和凸形甲板的总有效长度

, ,6$ ! ,60 ! ,6" ! ,61 ! ,6! ! ,6# ! ,62 ! ,64 ! ,67 ! $6, !

有首楼但无分

立桥楼的船舶
9 , ! $, $! 0"6! "0 1# #" 2!6" 42 62 $,,

有首楼并有分

立桥楼的船舶
99 , # 6" $0 62 $7 02 6! "# 1# #" 2!6" 42 62 $,,

上层建筑长度为中间值时，其百分数应按线性内插法求得。

$0:"



（!）“"”型船舶：

（#） 如桥楼有效长度小于 $%&! ，减除百分数应在 ’ 和 ’’ 之间按线性内插法求得。

（(） 如首楼有效长度大于 $%)! ，减除百分数应取自 ’’。
（*） 如首楼有效长度小于 $%$+! ，上述百分数应减去：

, "（$%$+! # $）
$ %$+!

式中：$ ———首楼有效长度。

第 !- 条 舷 弧

通则

（.） 舷弧应自甲板边线量至通过船长中点舷弧线所绘的与龙骨平行的线。

（&） 设计成龙骨倾斜的船舶，舷弧应量至与设计载重水线平行的线。

（!） 平甲板船和有分立上层建筑的船舶，舷弧量自干舷甲板。

（)） 对舷侧上部为非正常型的船舶，如舷侧上部为阶梯形或有中断时，舷弧应按船长中点处相

当型深考虑。

（,） 船舶设有标准高度的上层建筑，而且其上层建筑贯通干舷甲板的全长时，舷弧应量自上层

建筑甲板。如上层建筑的高度超过标准高度，则在每一端坐标上应加上实际高度与标准高度之最小差

数（ & ）。同样，在离首垂线和尾垂线
.
/ ! 和

.
! ! 处的各中间坐标上，应分别增加 $%)))& 和 $%...& 。

（/） 如封闭上层建筑甲板和露天干舷甲板有至少同样的舷弧时，则干舷甲板上封闭部分的舷弧

不予计算。

（+） 如封闭尾楼和首楼的高度为标准高度，并具有比干舷甲板舷弧为大的舷弧，或者其高度大

于标准高度，则干舷甲板的舷弧应按本条（.&）规定增加。

标准舷弧的剖面

（-） 标准舷弧剖面的纵坐标值按下表确定：

标准舷弧剖面（ ! ，0）

位 置 纵坐标值（00） 系 数

尾垂线 &,（ !
! ’ .$） .

离尾垂线
!
/ .. %.（ !

! ’ .$） !

船后半部 离尾垂线
!
! & %-（ !

! 1 .$） !

船中央 $ .

船中央 $ .

离首垂线
!
! , %/（ !

! ’ .$） !

船前半部 离首垂线
!
/ && %&（ !

! 1 .$） !

首垂线 ,$（ !
! ’ .$ ） .

&&2!



与标准舷弧剖面有差异时的计算

（!） 如舷弧剖面不同于标准剖面，应将每一舷弧剖面在船前半部或后半部的四个纵坐标值乘以

纵坐标值表中所给定的相应系数。将上述前半部或后半部的舷弧各自乘积之和与标准舷弧相应的各自

乘积之和的差数除以 "，即算得前半部或后半部舷弧的不足或多余数。前半部和后半部舷弧的不足或

多余数之算术平均数，即为测定舷弧之不足或多余数。

（#$） 如后半部舷弧剖面大于标准，而其前半部舷弧剖面小于标准，则多余部分应不计，而只计

其不足部分。

（##） 如前半部舷弧剖面超过标准，而后半部舷弧剖面不小于标准的 %&’，对多余部分应计取，

如后半部分小于标准的 &$’，则对前半部多余不予计取。如后半部舷弧处于标准的 &$’和 %&’之间，

则对前半部多余的舷弧可按比例求得。

（#(） 对尾楼或首楼给予计算舷弧时，应按下式：

! " #
) ·

$’
$

式中：! ———计取的舷弧，可自不足舷弧中减去或加到多余舷弧中；

# ———在舷弧末端上层建筑的实际高度与标准高度之差；

$’———尾楼或首楼封闭部分的平均长度，最大达 $*&$ ；

$ ———本附则 + 第 ) 条（#）所规定的船长。

上述公式是形状为抛物线的一条曲线，它与实际舷弧曲线在干舷甲板处相切，并与末端纵坐标在

上层建筑甲板以下某一点相交，此点在上层建筑甲板之下的距离等于上层建筑甲板的标准高度。在该

曲线任何一点以上的上层建筑甲板的高度均不得小于上层建筑的标准高度。该曲线应在决定前半部和

后半部舷弧剖面时使用。

与标准舷弧剖面有差异时的修正

（#)） 舷弧的修正应以舷弧的不足数或多余数（见本条（!）至（##）），乘以

$*%& % !
($

式中：! ———封闭上层建筑的总长。

舷弧不足，增加干舷

（#,） 如舷弧小于标准，对舷弧不足的修正数（见本条（#)）），应加进干舷。

舷弧多余，减少干舷

（#&） 如船舶的封闭上层建筑位于船中前后各 $*#$ 处，则根据本条（#)）的规定所计算的多余舷

弧修正数，应从干舷中减去；如船中没有封闭上层建筑，则不应从干舷中减去；如上层建筑处于船中

央前后不及 $*#$ ，从干舷中的减除值，应按内插法求得。对多余舷弧的最大减除值，应是船长每 #$$-
为 #(&--。

第 )! 条 最小船首高度

（#） 船首高度为在首垂线处，自相应于核定夏季干舷和设计纵倾的水线，量到船侧露天甲板上

边的垂直距离，此高度应不小于；

)(.)



对于船长 !"#$ 以下船舶：

"%!（& " !
"##）

&’(%
#$ % # &%) $$

对于船长在 !"#$ 和 !"#$ 以上的船舶：

*### &’(%
#$ % # &%) $$

式中：! ———船长，$；

#$ ———方形系数，取不小于 #’%)。

（!） 如本条（&）所要求的船首高度，是用舷弧来达到，则该舷弧应自首垂线量起至少延伸到船长

的 &"+处。如果它是用设置上层建筑来达到的，该上层建筑应自首柱延伸至首垂线以后至少 #’#*!
处，并应符合下列要求：

（,） 对船长不超过 &##$ 的船舶，则应为第 ( 条（&#）中所规定的封闭上层建筑。

（-） 对船长超过 &##$ 的船舶，上层建筑不需符合第 ( 条（&#）规定，但应装有经认可的封闭设

施。

（(） 为适合特殊营运要求，不能达到本条（&）和（!）的要求时，可给予特殊考虑。

第 .# 条 最 小 干 舷

夏季干舷

（&） 夏季最小干舷是将第 !) 条列表中查出的干舷，按第 !* 条修正，如适用时，再按第 !/、(#、

(&、(!、(*、() 条修正，如第 (/ 条适用时，亦应修正。

（!） 按本条（&）所算得的海水干舷，但未按第 (! 条规定作甲板线修正时，不得小于 "#$$。对在

“位置 &”有舱口，其舱盖不符合第 &" 条（*）、第 &% 条或第 !% 条要求的船舶，此干舷应不少于 &"#$$。

热带干舷

（(） 热带地带的最小干舷是从夏季干舷内减去夏季吃水的 & 0 .)，此夏季吃水系自龙骨上边量至

载重线标志的圆圈中心。

（.） 按本条（&）所算得的海水干舷，但未按第 (! 条规定作甲板线修正时，不得小于 "#$$。对在

“位置 &”有舱口，其舱盖不符合第 &" 条（*），第 &% 条或第 !% 条要求的船舶，此干舷不得小于 &"#$$。

冬季干舷

（"） 冬季最小干舷是将夏季干舷加上夏季吃水的 & 0 .)，此夏季吃水系自龙骨上边量至载重线标

志的圆圈中心。

北大西洋冬季干舷

（%） 对长度不超过 &##$ 的船舶，在冬季季节期进入第 "! 条所规定的北大西洋的任何部分时，最

小干舷应是冬季干舷另加 "#$$。对于其他船舶，北大西洋冬季干舷应为冬季干舷。

淡水干舷

（*） 在相对密度为 &’### 的淡水中，最小干舷应为海水最小干舷减去 !
.#’ 1$

.!2(



式中：!———在夏季载重水线时的海水排水量，!；
! ———在夏季载重水线时的海水中每一厘米浸水吨数。

（"） 如果在夏季载重水线时的排水量不能确定，减除数应为夏季吃水的 # $ %"，此夏季吃水系自

龙骨上边量至载重线标志的圆圈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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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 章 船舶勘划木材载重线的特殊要求

第 !" 条 适 用 范 围

第 !# 条至第 !$ 条仅适用于勘划木材载重线的船舶。

第 !# 条 定 义

（"） 木材甲板货：“木材甲板货”一词系指在干舷甲板或上层建筑甲板的露天部分运载木材货物。

此名词不包括木质纸浆或类似货物。

（#） 木材载重线：木材甲板货可以认为是给船舶以一定的附加浮力和增加抗御海浪的能力。为

此，运载木材甲板货的船舶，可以允许根据第 !$ 条各项规定的计算减少干舷，并根据第 % 条（&）和（!）

的规定，在船舷勘划标志。但是，为取得使用上述载运木材的特殊干舷，木材甲板货应符合第 !! 条中

规定的某些条件，并且船舶本身也应符合第 !& 条中作出的有关船舶构造的某些条件。

第 !& 条 船 舶 构 造

上层建筑

（"） 船舶应有首楼，其高度至少为标准高度，长度至少为 ’(’) ! 。此外，如果船长小于 "’’*，尾

部应有高度至少为标准高度的尾楼，或者带甲板室或坚固的钢质罩棚的后升高甲板，且其总高度至少

为标准高度。

双层底舱

（#） 在船舶中部船长一半范围内设置的双层底舱，有适当的水密纵向分隔。

舷墙

（&） 船舶应装有固定舷墙，其高度至少为 "*，上缘应特别加强并有与甲板连接的舷墙支架支撑，

舷墙上设有必要的排水舷口，或者装有同样高度、结构特别加强的栏杆。

第 !! 条 堆 装

通 则

（"） 露天甲板开口，其上堆装货物者，应可靠地关闭并紧固。通风筒应有效地加以防护。

（#） 木材甲板货应至少布及全部可使用的长度，该长度为阱长或上层建筑之间的各“阱”的总长

度。如果在后端没有受上层建筑的限制，木材应至少伸延到最后舱口的后端。木材应尽可能紧密地堆

装，其堆装高度至少为上层建筑的标准高度。

（&） 冬季航行于冬季季节地带的船舶上，甲板货物在露天甲板以上的高度，不得超过该船最大

宽度的 " + &。

（!） 木材甲板货应紧密地堆装、捆绑并紧固，在任何情况下，木材的堆装不得妨碍船舶航行以及

防碍船上的必要工作。

立柱

（$） 根据所运木材品种而需用的立柱，应在考虑至船舶宽度情况下具有足够的强度；立柱的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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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应适合所运木材的长度和特点，但不得超过 !"。应用坚固的角钢或金属承臼或同等有效的设置来固

定立柱。

系索

（#） 木材甲板货应于其全长度内用整根独立的系索有效地紧固，其间距不得超过 !"。供这些系

索用的眼板，应可靠地连接于舷侧顶列板或甲板边板上，其间距不超过 !"。上层建筑的端壁与第一个

眼板之间的距离，应不超过 $"。如果那里没有舱壁，眼板和系索应分别设在距木材甲板货尽头 %&#"
和 ’&(" 处。

（)） 系索应为直径不小于 ’*"" 的短环链或同等强度的软钢丝绳，装有滑钩和能供随时紧索用的

松紧螺丝扣。钢丝绳系索应有一段长环链条，供调节系索长度之用。

（+） 如木材长度小于 !&#("，系索间距应减小或采取其他适当方法以适应木材的长度。

（*） 与系固系索有关的一切装置的强度应与系索相适应。

稳性

（’%） 为了在整个航行期间保持船舶稳性在安全限度之内，要考虑到由于木材的吸水和结冰而增

加的重量，以及由于燃料和物料的消耗而减少的重量。

对船员的保护、出入机舱等

（’’） 除本附则第 $( 条（(）的要求外，尚应在甲板货的两侧设置垂向间距不得大于 !!," 的栏杆或

安全索，其在货物上的高度至少 ’"。

操舵装置

（’$） 操舵装置应妥为保护，避免被货物损坏以及尽可能便于检查。应备有可靠的设施，以便在

主操舵装置发生故障时能操纵船舶。

第 -( 条 干 舷 计 算

（’） 最小夏季干舷，除应以下表中的百分数代替第 !) 条中的修正百分数外，应按第 $) 条（(）、

（#）、（’’）、第 $+ 条、第 $* 条、第 !% 条、第 !’ 条、第 !$ 条、第 !) 条和第 !+ 条计算：

上层建筑的总有效长度

% %. / ! %.$ ! %.! ! %.- ! %.( ! %.# ! %.) ! %.+ ! %.* ! ’.% !

各种上层建筑的减除百分

数
$% !’ -$ (! #- )% )# +$ ++ *- ’%%

上层建筑的总有效长度为中间值时，其减除百分数按线性内插法求得。

（$） 冬季木材干舷，应在夏季木材干舷上增加夏季木材型吃水的 ’ 0 !#。

（!） 北大西洋冬季木材干舷应和第 -% 条（#）中所规定的北大西洋冬季干舷一样。

（-） 热带木材干舷，应从夏季木材干舷中减去夏季木材型吃水的 ’ 0 -+。

（(） 淡水木材干舷，应在夏季木材载重水线基础上按第 -% 条（)）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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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则 !! 地带、区域与季节期

在本附则中地带和区域，一般是以下述标准为依据来划分的：

夏季———蒲氏 " 级（#$%&）或 " 级以上的风力不超过 ’()。

热带———蒲氏 " 级（#$%&）或 " 级以上的风力不超过 ’)；于 ’( 年中任何一单独日历月份内在

*+ 平方区域内，热带风暴不得多于 ’ 次。

在某些特殊区域内，由于实际原因，可同意某种程度的放宽。

本附则附有海图 ’ 张，说明以下规定的地带和区域。

第 $, 条 北半球冬季季节地带与区域

（’） 北大西洋冬季季节地带 ! 和地带 !!
（-） 北大西洋冬季季节地带 ! 位于从格陵兰海岸沿西经 *(+ 子午线至北纬 $*.，然后沿北纬 $*.

线至西经 ’*.，复沿西经 ’*.子午线至北纬 ,(.，再沿北纬 ,(.线至格林尼治子午线，然后沿

此子午线向北的这一地带以内。

季节期

冬季：自 ’( 月 ’, 日至 $ 月 ’* 日。

夏季：自 $ 月 ’, 日至 ’( 月 ’* 日。

（/） 北大西洋冬季季节地带 !! 位于从美国海岸沿西经 ,".#(0子午线至北纬 $(.，然后沿恒向线

至北纬 #,.、西经 1#.一点，再沿北纬 #,.线至西经 2*.，然后沿恒向线至托里纳纳角的这一

地带以内。

从这一地带内除去：北大西洋冬季季节地带 ! 和以斯卡吉腊克海峡的斯卡的纬度线为界的

波罗的海。

季节期

冬季：自 ’’ 月 ’ 日至 # 月 #’ 日。

夏季：自 $ 月 ’ 日至 ’( 月 #’ 日。

（2） 北大西洋冬季季节区域

北大西洋冬季季节区域的界限是：

从美国海岸沿西经 ,".#(0子午线至北纬 $(.，再沿恒向线至西经 ,’.子午线和加拿大海岸的最南交

点，然后至加拿大和美国的东海岸。

季节期

对于长度超过 ’((3 的船舶：

冬季：自 ’2 月 ’, 日至 2 月 ’* 日。

夏季：自 2 月 ’, 日至 ’2 月 ’* 日。

对于长度为 ’((3 和 ’((3 以下的船舶：

冬季：自 ’’ 月 ’ 日至 # 月 #’ 日。

夏季：自 $ 月 ’ 日至 ’( 月 #’ 日。

（#） 北太平洋冬季季节地带

北太平洋冬季季节地带的南界是：

以苏联东海岸沿北纬 *(.线到库页岛西海岸，然后沿库页岛西海岸到库里温（45670+&）角的南端，再

沿恒向线至日本北海道的稚内，再沿北海道的东海岸和南海岸到东经 ’$*.，再沿东经 ’$*.子午线至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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纬 !"#，再沿北纬 !"#线到西经 $"%#，然后沿恒向线到阿拉斯加的达尔岛南端。

季节期

冬季：自 $% 月 $& 日至 ’ 月 $" 日。

夏季：自 ’ 月 $& 日至 $% 月 $" 日。

第 ’( 条 南半球冬季季节地带

南半球冬季季节地带的北界是：

从美洲东海岸特里斯彭塔斯角沿恒向线至南纬 !’#、西经 "%#一点，此后沿南纬 !’#线至东经 $(#，复

沿恒向线至南纬 !"#$%)、东经 *%#一点，再沿恒向线至南纬 !’#、东经 *+#一点，复沿恒向线至南纬 !"#!%)、
东经 $$+#一点，再沿恒向线至塔斯马尼亚岛西北海岸上的格里姆角，此后再沿塔斯马尼亚岛的北海岸

和东海岸至布鲁尼岛的最南点，复沿恒向线至斯图尔特岛上的黑岩岬，再沿恒向线至南纬 ’(#、东经

$(%#一点。再沿恒向线至南纬 !!#、西经 $(%#一点，然后再沿南纬 !!#线至美洲西海岸。

季节期

冬季：自 ’ 月 $& 日至 $% 月 $" 日。

夏季：自 $% 月 $& 日至 ’ 月 $" 日。

第 ’+ 条 热 带 地 带

（$） 热带地带的北界

热带地带的北界是：

从美洲东海岸沿北纬 $!# 线至西经 &%#，复沿恒向线至北纬 $%#、西经 "+# 一点，再沿北纬 $%#线至西

经 *%#，再沿西经 *%#子午线至北纬 !%#，然后再沿北纬 !%#线至非洲西海岸；从非洲东海岸北纬 +#线至

东经 (%#，再沿东经 (%#的子午线至北纬 $!#，再沿北纬 $!# 至印度的西海岸；再从印度南海岸至印度东

海岸北纬$%#!%)，再沿恒向线至北纬 ,#、东经 +*#一点，再沿东经 +*#的子午线至北纬 +#，再沿北纬 +#线
至马来西亚的西海岸，然后从东南亚的海岸至越南东海岸北纬 $%#处，复沿北纬 $%#线至东经 $’"#，再

沿东经 $’"#的子午线至北纬 $!#，然后沿北纬 $!#线至美洲的西海岸。

西贡被认为处在热带地带和季节热带区域的分界线上。

（*） 热带地带的南界

热带地带的南界是：

从巴西的圣多斯港沿恒向线至西经 ’%#的子午线与南回归线之相交点；然后沿南回归线至非洲西

海岸，从非洲东海岸的南纬 *%#线至马达加斯加的西海岸，再沿马达加斯加的西海岸和北海岸至东经

"%#，再沿东经 "%#的子午线至南纬 $%#，再沿南纬 $%#线至东经 ,+#，再沿恒向线至澳大利亚的达尔文港，

再沿澳大利亚及韦塞尔岛海岸向东至韦塞尔角，再沿南纬 $$#线至约克角的西侧，再从约克角的东侧

沿南纬 $$#线至西经 $"%#，从此沿恒向线至南纬 *&#、西经 ("#一点，然后再沿恒向线至美洲西海岸的南

纬 !%#处。

科金博和圣多斯均被认为处在热带地带和夏季地带的分界线上。

（!） 列入热带地带的区域

下列区域被列入热带地带：

（-） 苏伊士运河、红海和亚丁湾，从塞得港到东经 ’"#的子午线。

亚丁及柏培拉被认为处于热带地带和热带季节区域的分界线上。

（.） 波斯湾至东经 ",#的子午线。

（/） 从澳大利亚的东海岸沿南纬 **#线到大堡礁，再从大堡礁至南纬 $$#所包围的区域。这个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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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的北界为热带地带的南界。

第 !" 条 季节热带区域

季节热带区域如下：

（#） 北大西洋

区域范围：

北面，以尤卡坦的卡托切角沿恒向线至古巴的圣安东尼奥角，再经古巴的北海岸至北纬 $%&，再沿

北纬 $%&线至西经 $%&一线为界；

西面，以美洲海岸为界；

南面和东面，以热带地带的北界为界。

季节期

热带：自 ## 月 # 日至 ’ 月 #( 日。

夏季：自 ’ 月 #) 日至 #% 月 *# 日。

（$） 阿拉伯海

区域范围：

西面，以非洲海岸在亚丁湾内东经 !(&的子午线，南阿拉伯海岸和阿曼湾内东经 ("&的子午线为界；

北面和东面，经巴基斯坦和印度的海岸为界；

南面，以热带地带的北界为界。

季节期

热带：自 " 月 # 日至 ( 月 *# 日。

夏季：自 ) 月 # 日至 + 月 *# 日。

（*） 孟加拉湾

热带地带北界以北的孟加拉湾。

季节期

热带：自 #$ 月 # 日至 ! 月 *% 日。

夏季：自 ( 月 # 日至 ## 月 *% 日。

（!） 南印度洋

（,） 区域范围：

北面和西面，以热带地带的南界和马达加斯加的东海岸为界；

南面，以南纬 $%&线为界；

东面，从南纬 $%&、东经 (%&一点，沿恒向线至南纬 #(&、东经 (#&*%-一点，然后再沿东经 (#&
*%-的子午线至南纬 #%&为界。

季节期

热带：自 ! 月 # 日至 ## 月 *% 日。

夏季：自 #$ 月 # 日至 * 月 *# 日。

（.） 区域范围：

北面，以热带地带的南界为界；

东面，以澳大利亚的海岸为界；

南面，以沿南纬 #(&线从东经 (#&*%-至东经 #$%&，再沿东经 #$%&子午线至澳大利亚的海岸为

界；

西面，以东经 (#&*%-的子午线为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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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节期

热带：自 ! 月 " 日至 "" 月 #$ 日。

夏季：自 "% 月 " 日至 & 月 #$ 日。

（!） 中国海

区域范围：

西面和北面，以自北纬 "$’至香港的越南与中国的海岸为界；

东面，自香港沿恒向线至吕宋岛的苏阿尔港再沿吕宋岛、萨马岛与莱特岛的西海岸至北纬 "$’。
南面，以北纬 "$’线为界；

香港和苏阿尔港被认为处于季节热带区域和夏季地带的分界线上。

季节期

热带：自 " 月 %" 日至 & 月 #$ 日。

夏季：自 ! 月 " 日至 " 月 %$ 日。

中国沿海：

! 区域范围：自北纬 "$’以北邻近中国的海域。

季节期

热带：自 " 月 %" 日至 ( 月 #$ 日。

夏季：自 "$ 月 " 日至 " 月 %$ 日。

" 区域范围：

西面及北面，以自香港沿中国海岸至鸭绿江口；

东面，自中国海岸鸭绿江口沿恒向线，至北纬 %)’东经 "%&’&$*一点，从此沿恒向线至北纬 %%’
东经 "%%’一点，然后再沿恒向线至北纬 "(’线与自香港至苏阿尔港（+,-. /012）的恒向线的交

点；

南面，以自香港至苏阿尔港的恒向线为界。

季节期

热带：自 & 月 ") 日至 ( 月 #$ 日。

夏季：自 "$ 月 " 日至 & 月 "! 日。

香港和苏阿尔港被认为处于区域的分界线上。

（)） 北太平洋

（1） 区域范围：

北面，以北纬 %!’线为界；

西面，以东经 ")$’子午线为界；

南面，以北纬 "#’线为界；

东面，以西经 "#$’子午线为界。

季节期

热带：自 & 月 " 日至 "$ 月 #" 日。

夏季：自 "" 月 " 日至 # 月 #" 日。

（3） 区域范围：

北面和东面，以美洲西海岸为界；

西面，从美洲海岸沿西经 "%#’子午线至北纬 ##’，然后从北纬 ##’、西经 "%#’一点，沿恒向

线至北纬 "#’、西经 "$!’一点为界；

南面，以北纬 "#’线为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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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节期

热带：自 ! 月 " 日至 # 月 !$ 日。

自 "" 月 " 日至 "" 月 !$ 日。

夏季：自 % 月 " 日至 "$ 月 !" 日。

自 "& 月 " 日至 & 月 &’ 日或 &( 日。

（%） 南太平洋

（)） 南纬 ""*以南的卡奔塔利亚湾。

季节期

热带：自 + 月 " 日至 "" 月 !$ 日。

夏季：自 "& 月 " 日至 ! 月 !" 日。

（,） 区域范围：

北面和东面，以热带地带的南界为界；

南面，自澳大利亚的东海岸沿南回归线至西经 "-$*，然后沿西经 "-$*子午线至南纬 &$*，再

沿南纬 &$*线至与热带地带的南方界限之交点；

西面，以列入热带地带的大堡礁以内的区域的界限和澳大利亚的东海岸为界。

季节期

热带：自 + 月 " 日至 "" 月 !$ 日。

夏季：自 "& 月 " 日至 ! 月 !" 日。

第 -$ 条 夏 季 地 带

上述以外的区域构成夏季地带。

但是，对长度为 "$$. 和 "$$. 以下的船舶来说，下述范围为冬季季节区域：

北面和西面，以美国的东海岸为界；

东面，从美国海岸沿西经 #’*!$/子午线至北纬 +$*，然后再沿恒向线至北纬 !#*、西经 %!*一点；

南面，以北纬 !#*线为界。

季节期

冬季：自 "" 月 " 日至 ! 月 !" 日。

夏季：自 + 月 " 日至 "$ 月 !" 日。

第 -" 条 封 闭 海 域

（"） 波罗的海

以斯卡吉腊克海峡的斯卡的纬度线为界的海域列入夏季地带。但是，对长度为 "$$. 和小于 "$$.
的船舶来说，这地带为冬季季节区域。

季节期

冬季：自 "" 月 " 日至 ! 月 !" 日。

夏季：自 + 月 " 日至 "$ 月 !" 日。

（&） 黑海

列入夏季地带。

但是，对长度为 "$$. 和小于 "$$. 的船舶来说，北纬 ++*以北的区域是冬季季节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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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节期

冬季：自 !" 月 ! 日至 " 月 "# 日或 "$ 日。

夏季：自 % 月 ! 日至 !! 月 %& 日。

（%） 地中海

列入夏季地带。

但是，对长度为 !&&’ 和小于 !&&’ 的船舶来说，下述范围为冬季季节区域：

北面和西面，以法国和西班牙的海岸及自西班牙海岸经东经 %(子午线至北纬 )&(为界；

南面，自东经 %(沿北纬 )&(线至撒丁岛的西海岸；

东面，自北纬 )&(沿撒丁岛的西海岸和北海岸至东经 $(，然后沿东经 $(的子午线至科西嘉岛的南海

岸，再沿科西嘉岛的西海岸及北海岸至东经 $(，再沿恒向线至锡西埃角。

季节期

冬季：自 !" 月 !* 日至 % 月 !+ 日。

夏季：自 % 月 !* 日至 !" 月 !+ 日。

（)） 日本海

北纬 +&(以南列入夏季地带。

但是，对长度为 !&&’ 和小于 !&&’ 的船舶来说，处于北纬 +&(线和自朝鲜的东海岸北纬 %#(沿恒向

线至日本的北海道的西海岸北纬 )%(!",之间的区域为冬季季节区域。

季节期

冬季：自 !" 月 ! 日至 " 月 "# 日或 "$ 日。

夏季：自 % 月 ! 日至 !! 月 %& 日。

第 +" 条 北大西洋冬季载重线

附则 - 第 )& 条（*）涉及的北大西洋部分包括：

（.） 位于西经 !+(和西经 +&(两子午线之间的北大西洋冬季季节地带 -- 部分；

（/） 北大西洋冬季季节地带 - 的全部，设得兰群岛被认为处于其边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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